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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8 

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

1992年10月27日 

波斯尼亚-黑塞哥维那常驻 

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按照1992年9月19日安全理事会第777(1992〉号决议和1992年9月22日大会笫47/ 

1号决议，所谓南斯拉夫(塞尔维亚和黑山）不得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工作。 

秘书处目前的一些作法违反了这些决议。 

所谓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代表继续将信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，最近一次发生在 

10月23日；这显然违反了上述决议的文字和精神。 

此外，"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"显然已不是被承认的联合国会员国，它仍被当作 

会员国列入最近出版的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"蓝皮书"（第 2 7 1 )。 

这些行为违反了上述决议，使人对决议的认莫程度产生疑问，也使人怀疑秘书处 

执行这些决议的决心。对联合国机构的决定公然不予理会，这有損于大会和安全理 

事会的声望和权威。 

我们请求收回自大会通过第 4 7 / 1号决议以来由所谓南斯拉夫代表分发的文件， 

并且今后禁止再分发这种文件。此外，我们也请求印行新的蓝皮书，其内不再有关于 

"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"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提法,或者至少印发揚误表，清楚地说明 

所谓南斯拉夫的真正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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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将本函件在议程项目 8下作为大会文件分发。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
